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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01 未取得资质等

级证书或者超

越资质等级从

事房地产开发

经营的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

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违

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资

质等级证书或者超越资质

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不改正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从轻处罚
开发经营5万平方米以

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 7万元

以下的罚款

市、县级（执

法力量下沉

的地市，市级

层面主要负

责重大疑难

或者跨区域

的案件查处，

同时加强对

下级执法行

为的指导和

监督，下同）

一般处罚
开发经营5万平方米以

上 10万平方米以下的

处 7 万元以上 9万元

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开发经营 10 万平方米

以上的

处9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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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02 房地产开发企

业未取得商品

房预售许可擅

自预售商品房

的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

营管理条例》第三十

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擅自预售商品房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已收取的预

付款 1%以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
预售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下

的

没收违法所得，不予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预售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

1000 平方米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已

收取的预付款 0.3%以下

罚款

从重处罚

预售面积 1000 平方米以

上 2000 平方米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已

收取的预付款 0.3%以上

0.6%以下罚款

预售面积 2000 平方米以

上或造成危害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已

收取的预付款 0.6%以上

1%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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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03 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骗取房

地产开发企业资

质证书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

理规定》第十八条第（一）

项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原资质审批部门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予以

处理，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隐瞒真实情况、弄虚

作假骗取资质证书的。

从轻处罚

骗取资质证书后未

承揽房地产开发业

务的

可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隐瞒真实情况骗取

资质证书后承揽房

地产开发业务的

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弄虚作假骗取资质

证书后承揽房地产

开发业务的

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

https://www.pkulaw.com/chl/5f953c25c8723710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5f953c25c8723710bdfb.html?way=text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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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04 涂改、出租、

出借、转让、

出卖资质证

书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第十八条第（二）项 企

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原资

质审批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

规定予以处理，并可处以 1 万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涂改、出租、出借、转

让、出卖资质证书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危害后果的

公告资质证书作废，

收回证书，可处 1 万

元以上 1.5 万元以

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危害后果的

公告资质证书作废，

收回证书，处 1.5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

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的

公告资质证书作废，

收回证书，处 2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罚

款

https://www.pkulaw.com/chl/5f953c25c8723710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5f953c25c8723710bdfb.html?way=text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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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05 聘用单位为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申请

人提供虚假

注册材料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

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

虚假注册材料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建设（房地产）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

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 提供 1 项虚假注册材料的
警告，并可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提供 2 项虚假注册材料的
警告，并处 1.5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提供 3 项虚假注册材料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

提供 4 项以上虚假注册材

料的

警告，并处 2.5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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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06 以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

手段取得注

册房地产估

价师注册证

书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

办法》第三十五条 以欺

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

得注册证书的，由国务院

建设主管部门撤销其注

册，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

册，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

管部门处以罚款，其中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

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从轻处罚
未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没

有违法所得的
处 5000 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但没

有违法所得的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的，但未造成危

害后果的

处违法所得2倍以下

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

款

有违法所得的，造成危害后

果的

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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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07 未经注册擅

自以注册房

地产估价师

的名义从事

房地产估价

活动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

办法》第三十六条 违反

本办法规定，未经注册，

擅自以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名义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

的，所签署的估价报告无

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

违法活动，并可处以 1 万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发现

时已主动停止违法活动

的

给予警告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发现时

未停止违法活动的

警告，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发现时

已主动停止违法活动的

警告，处 1.5 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发现时

未停止违法活动的

警告，处 2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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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08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未办

理变更注册

仍执业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

办法》第三十七条 违反

本办法规定，未办理变更

注册仍执业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

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

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不予处罚 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未按要求改正但未签署估价

报告的

警告，可处以 30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未按要求改正且签署估价报

告的

警告，处以 3000 元

以上 5000 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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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09 不履行注册

房地产估价

师义务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第

二十六条第（一）项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履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义务。

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

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

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警告，处 5000 元以下

罚款

省、市、

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到 1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警告，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

元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警告，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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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10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在执

业过程中实

施商业贿赂

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第

二十六条第（三）项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三）在执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

赂；

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

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

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警告，处 5000 元以下

罚款

省、市、

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到 1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警告，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

元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警告，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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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11 房地产估价师

签署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的估价报告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

法》 第二十六条第（四）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得有下

列行为：

（四）签署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估价

报告。

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改正，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警告，处以 5000 元以下

罚款

省、市、县

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警告，处以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警告，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下且不超过 3万元

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警告，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3倍以下且不超

过 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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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12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在估

价报告中隐

瞒或者歪曲

事实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第

二十六条第（五）项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五）在估价报告中隐瞒或者歪曲

事实；

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

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

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警告，处 5000 元以下

罚款

省、市、

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到 1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警告，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

元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警告，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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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13 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涂改、出

租、出借或者以

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注册证书

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第（九）项 注册房

地产估价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九）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

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证书；

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其改正，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

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警告，处 5000 元以下

罚款

省、市、

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到 1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警告，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

元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警告，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

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14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14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超出

聘用单位业

务范围从事

房地产估价

活动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第

二十六条第（十）项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十）超出聘用单位业务范围从事

房地产估价活动；

第三十八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

地产）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

改正，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1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

违法所得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

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警告，处 5000 元以下

罚款

省、市、

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警告，处 5000 元以上

到 1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警告，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

元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警告，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且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15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15 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或者其聘

用单位未按照

要求提供注册

房地产估价师

信用档案信息

的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或者其聘用

单位未按照要求提供房地产估

价师信用档案信息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可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予处罚 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省、市、

县级

从轻处罚
提供的信息不准确

或不完整

可处1000元以上3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提供的信息不准确

且不完整

处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提供的信息为虚假

不真实的

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

以下罚款



16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16 合伙形式的

房地产评估

机构不符合

规定条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

十五条第二款 合伙形式的评估机

构，应当有两名以上评估师；其合

伙人三分之二以上应当是具有三

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内未

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

四十七条第二款 评估机构未按

本法规定备案或者不符合本法第

十五条规定的条件的，由有关评估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可以并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不予处罚 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省、市级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

且未造成损失

的

责令停业1个月以上3个

月以下，可以并处 1 万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

但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3个月以上6个

月以下，并处 2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

未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1个月以上3个

月以下，并处 3 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

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3个月以上6个

月以下，并处 4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17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17 公司形式的

房地产评估

机构不符合

规定条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

十五条第三款 公司形式的评估

机构，应当有八名以上评估师和两

名以上股东，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股

东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

且最近三年内未受停止从业处罚

的评估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

四十七条第二款 评估机构未按

本法规定备案或者不符合本法第

十五条规定的条件的，由有关评估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可以并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不予处罚 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省、市级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

未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1个月以上3个

月以下，可以并处 1 万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

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3个月以上6个

月以下，并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

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1个月以上3个

月以下，并处 3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

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3个月以上6个

月以下，并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18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18 评估机构的合伙

人或者股东为两

名的，其合伙人

或者股东不符合

规定条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第十五条第四款 评估机构的合

伙人或者股东为两名的，两名合

伙人或者股东都应当是具有三

年以上从业经历且最近三年内

未受停止从业处罚的评估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第四十七条第二款 评估机构

未按本法规定备案或者不符合

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的，由

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可

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不予处罚 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省、市级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

未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1个月以上3

个月以下，可以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

罚款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

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3个月以上6

个月以下，并处 2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

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1个月以上3

个月以下，并处 3 万元

以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

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3个月以上6

个月以下，并处 4 万元

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19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19 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私自接受

委 托 从 事 业

务、收取费用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第四十四条 评估专业人

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

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

从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一

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

收取费用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

停止从业 6 个月以上

8个月以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

从业 8 个月以上 10

个月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

从业 10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没收违法所

得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

从业 1 年以上 5 年以

下；没收违法所得



20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20 同时在 2 个或

者 2 个以上房

地产估价机构

执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

估法》第四十四条 评估专

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

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

以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

上一年以下；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一年以

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

机构从事业务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

止从业 6 个月以上 8

个月以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从

业 8 个月以上 10 个月

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从

业 10 个月以上 1 年以

下；没收违法所得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从

业 1 年以上 5 年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



21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21 采用欺骗、利

诱、胁迫，或

者贬损、诋毁

其他评估专业

人员等不正当

手段招揽业务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第四十四条 评估专业人

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

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

从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一

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采用欺骗、利诱、胁迫，

或者贬损、诋毁其他评估专业

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

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

停止从业 6 个月以

上 8个月以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

从业 8 个月以上 10

个月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

从业 10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没收违法所

得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

从业1年以上5年以

下；没收违法所得



22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22 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允许他人

以本人名义从

事业务，或者

冒用他人名义

从事业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

评估专业人员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

警告，可以责令停止从业六

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从业一

年以上五年以下；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从

事业务，或者冒用他人名义

从事业务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

且未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止

从业6个月以上8个月以

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

但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从业

8 个月以上 10 个月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

未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从业

10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

有违法所得，且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从业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没收

违法所得



23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23 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在执业过

程中，索贿、受

贿或者谋取合

同约定费用外

的其他利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第四十四条第（六）项 评

估专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

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

责令停止从业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止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六)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

要、收受合同约定以外的酬

金、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

当利益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

停止从业6个月以上

8个月以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

从业 8 个月以上 10

个月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

从业 10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没收违法所

得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止

从业 1年以上 5年以

下；没收违法所得



24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24 评估专业人员

签署虚假评估

报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

估法》第四十五条 评估

专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

签署虚假评估报告的，由

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停止从业两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止从业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不

得从事评估业务。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止从业 2 年以

上 3 年以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责令停止从业 3 年以

上 4 年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责令停止从业 4 年以

上 5 年以下；没收违

法所得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责令停止从业 5 年以

上 10 年以下；没收违

法所得



25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25 房地产评估机

构利用开展业

务之便，谋取不

正当利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

估法》第四十七条第（一）

项 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予

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一个

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

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开展业务之便，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

未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

业 1 个月以上 3 个月以

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业 3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1 个月以

上 3 个月以下，并处违

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

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3 个月以

上 6 个月以下，并处违

法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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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26 房地产评估机

构允许其他机

构以本机构名

义开展业务，或

者冒用其他机

构名义开展业

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第四十七条第（二）项

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

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

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

个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

构名义开展业务，或者冒用

其他机构名义开展业务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

且未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

1个月以上 3个月以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

但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业 3 个

月以上 6 个月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

未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1 个月以上

3个月以下，并处违法所

得1倍以上 3倍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3 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并处违法所

得3倍以上 5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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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27 房地产评估

机构以恶性

压价、支付回

扣、虚假宣

传，或者贬

损、诋毁其他

评估机构等

不正当手段

招揽业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第四十七条第（三）项

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

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

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

个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以恶性压价、支付回扣、

虚假宣传，或者贬损、诋毁

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段

招揽业务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

未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

业 1个月以上 3 个月以

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业 3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1 个月以

上 3个月以下，并处违

法所得 1倍以上 3倍以

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3 个月以

上 6个月以下，并处违

法所得 3倍以上 5倍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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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28 房地产评估

机构受理与

自身有利害

关系的业务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第四十七条第（四）项

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

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

可以责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

个月以下；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关

系的业务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

未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

1个月以上 3 个月以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业 3

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1 个月以上

3个月以下，并处违法所

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3 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并处违法所

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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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29 房地产评估

机构分别接

受利益冲突

双方的委托，

对同一评估

对象进行评

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四

十七条第（五）项 评估机构违反本

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

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

令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

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五)分别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

托，对同一评估对象进行评估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

且未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

停业 1个月以上 3 个

月以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

但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业

3个月以上 6 个月以

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

未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责令停业 1 个

月以上 3 个月以下，

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

上 3 倍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责令停业 3 个

月以上 6 个月以下，

并处违法所得 3倍以

上 5 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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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30 房地产评估

机构出具有

重大遗漏的

评估报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第四十七条第（六）项 评

估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政

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

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

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六)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

报告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

停业 1 个月以上 3个

月以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业

3 个月以上 6个月以

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责令停业 1个

月以上 3个月以下，

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

上 3倍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责令停业 3个

月以上 6个月以下，

并处违法所得 3 倍以

上 5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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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31 房地产评估机

构未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资

产评估法》规

定的期限保存

评估档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第四十七条第（七）项 评

估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政

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可以责令

停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

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七)未按本法规定的期限保

存评估档案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

未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

业1个月以上3个月以

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业 3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1 个月以

上 3个月以下，并处违

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

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3 个月以

上 6个月以下，并处违

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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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32 房地产评估机

构聘用或者指

定不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资

产评估法》规定

的人员从事评

估业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

估法》第四十七条第（八）

项 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

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八)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

本法规定的人员从事评估

业务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未

造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

业1个月以上3个月以

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业 3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造

成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1 个月以

上 3 个月以下，并处违

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

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成

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3 个月以

上 6 个月以下，并处违

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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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33 房地产评估

机构对本机

构的评估专

业人员疏于

管理，造成不

良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

估法》第四十七条第（九）

项 评估机构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

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九)对本机构的评估专

业人员疏于管理，造成不

良后果的。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

且仅造成一般不

良后果或损失的

予以警告，可以责令停业

1个月以上 3 个月以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

但造成严重不良

后果或损失的

予以警告，责令停业 3 个

月以上 6 个月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

仅造成一般不良

后果或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1个月以上

3个月以下，并处违法所

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

造成严重不良后

果或损失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责令停业 3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并处违法所

得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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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34 房地产评估

机构未按规

定备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

估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

评估机构未按本法规定备

案或者不符合本法第十五

条规定的条件的，由有关

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业，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不予处罚 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省、市级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

未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可以并处 1 万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

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并处 2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

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并处 3 万元以

上 4 万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

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并处 4 万元以

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35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35 房地产评估

机构出具虚

假评估报告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

估法》第四十八条 评估

机构违反本法规定，出具

虚假评估报告的，由有关

评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

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且

未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 6 个月以上 8

个月以下

省、市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但

造成损失的

责令停业8个月以上10

个月以下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但未

造成损失的

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

业 10 个月以上 1 年以

下，并处违法所得 1 倍

以上 3 倍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且造

成损失的

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

业 1 年，并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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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36 评估机构、评估

专业人员在一年

内累计三次因违

反本法规定受到

责令停业、责令

停止从业以外处

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

估法》第四十九条 评估机

构、评估专业人员在一年

内累计三次因违反本法规

定受到责令停业、责令停

止从业以外处罚的，有关

评估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责

令其停业或者停止从业一

年以上五年以下。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责令其停业或者

停止从业1年以上3年

以下

省、市级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的
责令其停业或者停止

从业3年以上5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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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37 应当委托评

估机构进行

法定评估而

未委托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

定，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法

定评估而未委托的，由有关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予处罚 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省、市级

从轻处罚 未造成损失的
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造成损失，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的

处 20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损失，未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的

处 3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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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38 委托人在法

定评估中未

依法选择评

估机构且拒

不改正的（限

房地产估价

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第五十二条第（一）项 违反本

法规定，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评估行

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选择评估机构的；

前款规定以外的委托人违反本法

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从轻处罚 未造成损失的

处10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省、市级

一般处罚
造成损失，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的

处20万元以上35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从重处罚
造成损失，未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的

处35万元以上50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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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39 委托人在法

定评估中索

要、收受或者

变相索要、收

受回扣且拒

不改正的（限

房地产估价

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第五

十二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委

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二)索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收受回

扣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委托人违反本法

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从轻处罚 未造成损失的

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

省、市级

一般处罚
造成损失，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的

处 20 万元以上 35

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

从重处罚

造成损失，未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的

处 3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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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40 委托人在法

定评估中串

通、唆使评估

机构或者评

估师出具虚

假评估报告

且拒不改正

的（限房地产

估价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第

五十二条第（三）项 违反本法规定，

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串通、唆使评估机构或者评估

师出具虚假评估报告的；

前款规定以外的委托人违反本法规

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从轻处罚 未造成损失的

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省、市级

一般处罚
造成损失，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的

处 20 万元以上 35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从重处罚
造成损失，未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的

处 35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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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41 委托人在法

定评估中不

如实向评估

机构提供权

属证明、财务

会计信息和

其他资料且

拒不改正的

（限房地产

估价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

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 违

反本法规定，委托人在法定评

估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

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不如实向评估机构提供

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

他资料的；

前款规定以外的委托人违反本

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从轻处罚 未造成损失的

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省、市级

一般处罚

造成损失，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的

处20万元以上35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从重处罚

造成损失，未依

法承担赔偿责

任的

处35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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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42 委托人在法

定评估中未

按照法律规

定和评估报

告载明的使

用范围使用

评估报告且

拒不改正的

（限房地产

估价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第

五十二条第（五）项 违反本法规定，

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有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未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

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的。

前款规定以外的委托人违反本法规

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从轻处罚 未造成损失的

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省、市级

一般处罚

造成损失，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的

处 20 万元以上 35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从重处罚

造成损失，未依

法承担赔偿责

任的

处 35 万元以上 50 万

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



43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43 开发企业未如

实填写或者未

按时送验房地

产开发项目手

册的

《黑龙江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条

例》第二十二条 开发企业应当将开

发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主要事项和有

关部门对房地产开发活动的审查处

理意见，记录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

中，并定期送开发主管部门核验。

《黑龙江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条

例》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二条规定，开发企业未如实填写或者

未按时送验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的，

由开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以一千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一般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

果的

处以1000元至3000元
的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造成危害后果

的

处以3000元至5000元
的罚款



44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44 开发企业未

办理跨区备

案手续的

《黑龙江省城市房地产开发

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违反

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开发企

业未办理跨区备案手续的，由

开发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以二千元至一万元的罚

款。

免予处罚
违法行为轻微，未

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从轻处罚
造成轻微危害后

果的

处以 2000元至 5000
元的罚款

一般处罚
造成一般危害后

果的

处以 5000元至 8000
元的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处以8000元至1万元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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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45 房地产经纪

人员以个人

名义承接房

地产经纪业

务和收取费

用的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三十三

条第（一）项 违反本办法，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记入信用档案；对房

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款；对

房地产经纪机构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一）房地产经纪人员以个人名义

承接房地产经纪业务和收取费用

的。

一般处罚
未造成危害

后果的

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以 1 万元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造成危害后

果的

对单位：处 2 万元以下 3

万元以上罚款

对个人：处以 1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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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46 房地产经纪机

构提供代办贷

款、代办房地

产登记等其他

服务，未向委

托人说明服务

内容、收费标

准等情况，并

未经委托人同

意的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三十三

条第（二）项 违反本办法，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记入信用档案；对房

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款；对

房地产经纪机构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二）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代办贷

款、代办房地产登记等其他服务，

未向委托人说明服务内容、收费标

准等情况，并未经委托人同意的。

一般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

果

对单位：处 1万元以上 2万
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 1
万元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造成危害后果

的

对单位：处 2 万元以下 3万

元以上罚款

对个人：处以 1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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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47 房地产经纪服

务合同未由从

事该业务的一

名房地产经纪

人或者两名房

地产经纪人协

理签名的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第（三）项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用档案；对房地产经纪人

员处以 1万元罚款；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三）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未由从

事该业务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或者

两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签名的

一般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

果

对单位：处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以 1万元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造成危害后果

的

对单位：处 2 万元以下

3 万元以上罚款

对个人：处以 1 万元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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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48 房地产经纪机

构签订房地产

经纪服务合同

前，不向交易当

事人说明和书

面告知规定事

项的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第（四）项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记入信用档案；对房地产

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

款；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处

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

（四）房地产经纪机构

签订房地产经纪服务合

同前，不向交易当事人说

明和书面告知规定事项

的

从轻处罚

未向交易当事人说明和书

面告知规定事项少于（含）

3项，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以 1 万元以

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以 1 万元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未向交易当事人说明和书

面告知规定事项多于 4项，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以 1.5万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以 1 万元罚

款

从重处罚

未向交易当事人说明和书

面告知规定事项少于（含）

3项，造成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以 2 万元以

上 2.5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以 1 万元罚

款

未向交易当事人说明和书

面告知规定事项多于 4项，

造成危害后果的

对单位：处以 2.5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以 1 万元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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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49 房地产经纪

机构未按照

规定如实记

录业务情况

或者保存房

地产经纪服

务合同的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

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记入信用档案；对房地

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

款；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

款：

（五）房地产经纪机构未

按照规定如实记录业务情

况或者保存房地产经纪服

务合同的

从轻处罚
未按照规定如实记录

业务情况的

对单位：处以 1 万元以

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以 1 万元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未按照规定保存房地

产经纪服务合同的

对单位：处以 1.5万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以 1 万元罚

款

从重处罚

未按照规定如实记录

业务情况且未按规定

保存房地产经纪服务

合同的

对单位：处以 2 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以 1 万元罚

款



50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50 房地产经纪

机构擅自对

外发布房源

信息的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

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二条，房地产经纪机构

擅自对外发布房源信息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记入信用档

案，取消网上签约资格，并

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罚款。

一般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果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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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51 房产测绘单位

在房产面积测

算中不执行国

家标准、规范和

规定的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第（一）项

房产测绘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

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

发证机关予以降级或者

取消其房产测绘资格：

（一）在房产面积测算

中不执行国家标准、规

范和规定的。

从轻处罚
未对测绘成果质量造成

影响
警告，不处罚款

市、县级

从轻处罚
对测绘成果质量造成轻

微影响

警告，并处 1万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对测绘成果质量造成一

般影响

警告，并处 2万元以

上 2.5万元以下罚款，

予以降级

从重处罚
对测绘成果质量造成严

重影响

警告，并处 2.5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罚款，

并转交发证机关取消

其房产测绘资格。



52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52 在房产面积测

算 中 弄 虚 作

假、欺骗房屋

权利人的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

二十一条第（二）项 房

产测绘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处以 1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予

以降级或者取消其房产

测绘资格：

（二）在房产面积测算中

弄虚作假、欺骗房屋权利

人的。

从轻处罚
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警告，并可处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情

节轻微的

警告，并处 1.5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情

节一般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并转交发

证机关予以降级

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情

节严重的

警告，并处 2.5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并转交

发证机关取消其房产测

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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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53 房产面积测

算失误，造

成重大损失

的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第二

十一条第（三）项 房产测

绘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

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

关予以降级或者取消其房

产测绘资格：

（三）房产面积测算失误，

造成重大损失的。

一般处罚 损失尚可挽回的
警告，并可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损失无法挽回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转交发证机关予以

降级或者取消其房产测绘

资格



54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54 开发企业不按

规定使用商品

房预售款项，

且有违法所得

的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办法》第十四条 开发企

业不按规定使用商品房

预售款项的，由房地产管

理部门责令限期纠正，并

可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下

但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一般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可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上 2
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罚

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违法所得 2倍以上 3倍
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罚款



55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55 未取得房地产

开发企业资质

证书，擅自销

售商品房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第三十七条 未取

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

质证书，擅自销售商品

房的，责令停止销售活

动，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
擅自销售面积 500 平

方米以下

处 5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的

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擅自销售面积 500 平

方米以上 1000平方米

以下的

处 6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的

罚款

从重处罚

擅自销售面积 1000平

方米以上 2000平方米

以下的

处 7万元以上 8万元以下的

罚款

擅自销售面积 2000平

方米以上的

处 8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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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56 房地产开发企

业在未解除商

品房买卖合同

前将作为合同

标的物的商品

房再行销售给

他人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 在未解除商

品房买卖合同前，将作为

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

销售给他人的，处以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2万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般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造成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2.5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57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57 房地产开发企

业未按规定将

测绘成果或者

需要由其提供

的办理房屋权

属登记的资料

报送房地产行

政主管部门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第四十一条 房地

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将

测绘成果或者需要由其

提供的办理房屋权属登

记的资料报送房地产行

政主管部门的，处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可处以 2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未影响房屋权属登记

的

警告，并可处 2万元以

上 2.5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影响房屋权属登记的
警告，并处 2.5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罚款



58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58 未按照规定的

现售条件现售

商品房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第四十二条第（一）

项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

销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处以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的现

售条件现售商品房的。

从轻处罚
销售面积 500 平方米

以下的

警告，并可处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销售面积 500 平方米

以上 1000 平方米以下

的

警告，并处 1.5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销售面积 1000 平方米

以上的；或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59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59 未按照规定在

商品房现售前

将房地产开发

项目手册及符

合商品房现售

条件的有关证

明文件报送房

地产开发主管

部门备案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第四十二条第（二）

项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

销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处以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在商

品房现售前将房地产开

发项目手册及符合商品

房现售条件的有关证明

文件报送房地产开发主

管部门备案的。

从轻处罚
销售面积 100 平方米

以下

警告，并可处 1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销售面积 100 平方米

以上 1000 平方米以下

的

警告，并处 1.5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销售面积 1000 平方米

以上的；或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



60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60 房地产开发

企业返本销

售或者变相

返本销售商

品房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第（三）项 房

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

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

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可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罚款。

（三）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

本销售商品房的

从轻处罚
返本销售面积 1000 平

方米以下的

警告，并可处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变相返本销售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

警告，并处 1.5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返本销售面积 1000 平

方米以下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

变相返本销售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或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2.5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61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61 采取售后包租

或者变相售后

包租方式销售

未竣工商品房

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第四十二条第（四）

项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

销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处以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罚款。

（四）采取售后包租或

者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

售未竣工商品房的。

从轻处罚
采取售后包租方式销售

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下的

警告，并可处 1万元以

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

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

警告，并处 1.5万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采取售后包租方式销售

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下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罚款

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

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

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2.5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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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62 房地产开发

企业分割拆

零销售商品

住宅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第（五）项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

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处以 1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罚款。

（五）分割拆零销售商品

住宅的。

从轻处罚
分割拆零销售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下

警告，并可处 1万元以

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分割拆零销售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 1000

平方米以下的

警告，并处 1.5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分割拆零销售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

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63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63 不符合商品

房 销 售 条

件，房地产

开发企业向

买受人收取

预订款性质

费用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第（六）项 房

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

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

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

可处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罚款。

（六）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

件，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

质费用的。

从轻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

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可处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1.5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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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64 未按照规定向

买受人明示《商

品房销售管理

办法》、《商品

房买卖合同示

范文本》、《城

市商品房预售

管理办法》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第四十二条第（七）

项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

销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处以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

以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罚款。

（七）未按照规定向买

受人明示《商品房销售

管理办法》、《商品房

买卖合同示范文本》、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

办法》的。

从轻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

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可处 1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1.5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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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65 委托没有资

格的机构代

理销售商品

房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第四十二条第（八）项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

品房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处以警告，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处以 1万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罚款。

（八）委托没有资格的机

构代理销售商品房的。

从轻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

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可处 1万元以

上 1.5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1.5万元以

上 2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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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66 房地产中介

服务机构代

理销售不符

合销售条件

的商品房的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

法》第四十三条 房地

产中介服务机构代理销

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

品房的，处以警告，责

令停止销售，并可处以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

罚款。

从轻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成轻

微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可处 2万元以上

2.2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2.2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警告，并处 2.5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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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67 已购公有住房

和经济适用住

房以低于房改

政策规定的价

格购买且没有

按照规定补足

房价款上市出

售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

第（一）项 已取得合法产权证书

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可以上市出售，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

房不得上市出售：

（一）以低于房改政策规定的价

格购买且没有按照规定补足房价

款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

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

将不准上市出售的已购公有住房

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的，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10000元以

上 30000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未隐瞒真实情况

出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1万元以上 2万
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隐瞒真实情况出

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2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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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68 已购公有住房和

经济适用住房住

房面积超过省、

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的

控制标准，或者

违反规定利用公

款超标准装修，

且超标部分未按

照规定退回或者

补足房价款及装

修费用上市出售

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

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二）项 已取得合法

产权证书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可

以上市出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购公有

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不得上市出售：

（二）住房面积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规定的控制标准，或者违反规定利用

公款超标准装修，且超标部分未按照规定退

回或者补足房价款及装修费用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管

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

的规定，将不准上市出售的已购公有住房和

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 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未隐瞒真实情

况出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隐瞒真实情况

出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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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69 已购公有住

房和经济适

用住房处于

户籍冻结地

区并已列入

拆迁公告范

围内上市出

售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

售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三）项 已

取得合法产权证书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

济适用住房可以上市出售，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不

得上市出售：

（三）处于户籍冻结地区并已列入拆迁公

告范围内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

售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

第五条的规定，将不准上市出售的已购公

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的，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以 10000元以上 30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未隐瞒真实情

况出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

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隐瞒真实情况

出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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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70 已购公有住房

和经济适用住

房属于产权共

有的房屋，其

他共有人不同

意出售仍上市

出售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

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四）

项 已取得合法产权证书的已购公有

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可以上市出售，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购公有住房

和经济适用住房不得上市出售：

（四）产权共有的房屋，其他共有人

不同意出售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

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 违

反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将不准上市

出售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

房上市出售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以 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未隐瞒真实情况

出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

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隐瞒真实情况出

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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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71 已购公有住房

和经济适用住

房已抵押且未

经抵押权人书

面同意转让仍

上市出售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

（五）项 已取得合法产权证书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可

以上市出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不

得上市出售：

（五）已抵押且未经抵押权人书面

同意转让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将不准

上市出售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

适用住房上市出售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以 10000元以上 30000元
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未隐瞒真实情况

出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1万元以上 2万
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隐瞒真实情况出

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2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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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72 上市出售已购

公有住房和经

济适用住房后

形成新的住房

困难，仍上市出

售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

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六）

项 已取得合法产权证书的已购公有

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可以上市出售，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购公有住房

和经济适用住房不得上市出售：

（六）上市出售后形成新的住房困难

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

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 违

反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将不准上市

出售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

房上市出售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以 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未隐瞒真实情况

出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隐瞒真实情况出

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2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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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73 将擅自改变

房屋使用性

质的已购公

有住房和经

济适用住房

上市出售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

出售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七）

项 已取得合法产权证书的已购公有

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可以上市出售，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购公有住房和

经济适用住房不得上市出售：

（七）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

出售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 违反

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将不准上市出

售的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

市出售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未隐瞒真实情

况出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1万元以上 2万
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隐瞒真实情况

出售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2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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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74 将已购公有住

房和经济适用

住房上市出售

后，该户家庭又

以非法手段按

照成本价（或者

标准价）购买公

有住房或者政

府提供优惠政

策建设的住房

的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

上市出售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

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将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

住房上市出售后，该户家庭又以

非法手段按照成本价（或者标准

价）购买公有住房或者政府提供

优惠政策建设的住房的，由房地

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回所购房

屋，不予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并

处以 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

罚款；或者按照商品房市场价格

补齐房价款，并处以 10000元以

上 30000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购买公有住房或

者政府提供优惠

政策建设的住房

价值在 15万元以

下的

处 1万元以上 2万元

以下罚款

市、县级

从重处罚

购买公有住房或

者政府提供优惠

政策建设的住房

价值在 15万元以

上的

处 2万元以上 3万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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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75 出租属于违法建

筑的房屋的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第六条第（一）项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房屋不得出租：

（一）属于违法建筑的；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由直辖市、市、

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

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以五

千元以下罚款；对有违法所

得的，可以处以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三倍以下，但不超过

三万元的罚款。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

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可处以3000元以下

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

但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违法所得 1 万元以

下的

处以违法所得 1倍

以上 2倍以下罚款

违法所得 1 万元以

上的

处以违法所得 2倍

以上 3倍以下但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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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76 出租不符合安

全、防灾等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

准的房屋的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六

条第（二）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房屋不得出租：

（二）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的；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由直辖市、市、县人

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对没有违法所得

的，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对

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但不超过

三万元的罚款。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

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可处以 3000 元以

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

但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违法所得 1 万元以

下的

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

罚款

违法所得 1 万元以

上的

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

但不超过 3 万元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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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77 出租违反规定

改变房屋使用

性质的房屋的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第六条第（三）项 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房屋不得出租：

（三）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

用性质的；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由直辖市、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对没有违法所得的，可

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对有

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但

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

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可处以 3000 元以下

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

但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违法所得 1 万元以

下的

处以违法所得 1倍以

上 2 倍以下罚款

违法所得 1 万元以

上的

处以违法所得 2倍以

上 3 倍以下但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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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78 出租住房，没有

以原设计的房

间为最小出租

单位的；人均居

住建筑面积低

于当地人民政

府规定的最低

标准的；厨房、

卫生间、阳台、

地下储藏间出

租供人租住的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

第八条 出租住房的，应当

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

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

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

最低标准。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

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

住。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

第八条规定的，由直辖市、

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五千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不予处罚 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从轻处罚

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

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低于当地人民

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但在最低标

准 90%以上的

可处 5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罚款

一般处罚

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

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低于当地人民

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且在最低标

准 90%以下的

处 6000元以上 1万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没有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

单位或者将厨房、卫生间、阳台、

地下储藏间出租供人租住的

处 1万元以上 2万

元以下罚款

没有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

单位或者将厨房、卫生间、阳台、

地下储藏间出租供人租住，且人均

租住建筑面积低于当地人民政府

规定的最低标准的

处 2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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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79 未按规定办理

房屋租赁登记

备案，或变更、

延续及注销手

续的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

一款 房屋租赁合同订立后三十日内，

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

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第十九条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内容发

生变化、续租或者租赁终止的，当事人

应当在三十日内，到原租赁登记备案的

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变更、延

续或者注销手续。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

一款、第十九条规定的，由直辖市、市、

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个人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一千元以下罚款；单位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不予处罚 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一般处罚

个人逾期未改正

但未造成危害后

果的

处以 500 元以下

罚款

单位逾期未改正

但未造成危害后

果的

处以1000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个人逾期未改正

且造成危害后果

的

处以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单位逾期未改正

且造成危害后果

的

处以5000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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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80 单位 不办 理

住房 公积 金

缴存登记的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第三十七条 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单位不

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

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

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

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

理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予处罚 限期内办理 不予行政处罚
市级

从轻处罚
单位违规行为存续期间 3

个月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单位违规行为存续期间 3

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的

处 2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单位违规行为存续期间 6

个月以上的

处以 4 万元以上 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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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81 不为本单位职工

办理住房公积金

账户设立手续的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

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

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

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

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不予处罚 限期内办理 不予行政处罚
市级

从轻处罚

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

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涉及 50 人以下的

处1万元以上 2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处罚

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

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涉及50人以上100人以

下的

处2万元以上 4万

元以下的罚款

从重处罚

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

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涉及 100 人以上的

处以 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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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82 开发建设单

位未按照规

定交存首期

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将房

屋交付买受

人的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

法》第十三条 未按本办法规

定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的，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公有住

房售房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购

买人。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开发建设

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将房屋交付买受人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

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以 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不予处罚 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未交存资金数额占

应交存资金数额 50%

以下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

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未交存资金数额占

应交存资金数额 50%

以上的

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



83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83 开发建设单位

未按照规定分

摊维修、更新

和改造费用的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

二十一条 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维修和更新、改造，涉及尚

未售出的商品住宅、非住宅或者公

有住房的，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公有

住房单位应当按照尚未售出商品住

宅或者公有住房的建筑面积，分摊

维修和更新、改造费用。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开发建设单

位未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分摊

维修、更新和改造费用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处以 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予处罚 限期内改正 不予行政处罚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未分摊维修、更新和

改造费用占应分摊

费用 50%以下的

处 5000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未分摊维修、更新和

改造费用占应分摊

费用 50%以上的

处 5000元以上 1万
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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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84 擅自改修、改

建、增添、拆

除与主体结构

相连接的设施

设备的（公有

房产）

《黑龙江省城镇公有房产

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

（一）项 违反本条例第十

七条规定，由房产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和恢复，并给

予下列处罚：

（一）擅自改修、改建、增

添、拆除与主体结构相连接

的设施设备的，处以 1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

擅自改修、改建、增添、

拆除与主体结构相连接的

设施设备 1处的

处以 1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的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擅自改修、改建、增添、

拆除与主体结构相连接的

设施设备 2处的

处以 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的罚

款

从重处罚

擅自改修、改建、增添、

拆除与主体结构相连接的

设施设备 3处以上的

处 6000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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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85 装饰装修、改

修、改建擅自

改变房屋主体

结构和承重结

构的（公有房

产）

《黑龙江省城镇公有房产管理

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 违

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由房产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和恢复，

并给予下列处罚：

（二）装饰装修、改修、改建擅

自改变房屋主体结构和承重结

构的，处以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

造成轻微危害后果

的

处以 5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

的
处以 7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安全事故的，

或造成其他严重危

害后果的

处以 9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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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86 公共租赁住房

的所有权人及

其委托的运营

单位向不符合

条件的对象出

租公共租赁住

房的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三

十四条第（一）项 公共租赁住

房的所有权人及其委托的运营

单位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住房

保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

处以 3万元以下罚款：

（一）向不符合条件的对象出租

公共租赁住房的；

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为

行政机关的，按照本办法第三十

三条处理。

从轻处罚 出租 1户的 处以 1万元以下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出租 2户的 处以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出租 3户以上的 处以 2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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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87 公共租赁住房

的所有权人及

其委托的运营

单位未履行公

共租赁住房及

其配套设施维

修养护义务的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三

十四条第（二）项 公共租赁住

房的所有权人及其委托的运营

单位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住房

保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

处以 3万元以下罚款：

（二）未履行公共租赁住房及其

配套设施维修养护义务的；

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为

行政机关的，按照本办法第三十

三条处理。

从轻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

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1万元以下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处以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2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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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88 公共租赁住房

的所有权人及

其委托的运营

单位改变公共

租赁住房的保

障 性 住 房 性

质、用途，以

及配套设施的

规划用途的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三

十四条第（三）项 公共租赁住

房的所有权人及其委托的运营

单位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住房

保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

处以 3万元以下罚款：

（三）改变公共租赁住房的保

障性住房性质、用途，以及配套

设施的规划用途的。

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为

行政机关的，按照本办法第三十

三条处理。

从轻处罚
未造成危害后果或造

成轻微危害后果的

处以 1万元以下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造成一般危害后果的
处以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以 2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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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89 以欺骗等不正

手段，登记为

轮候对象或者

承租公共租赁

住房的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 以欺骗等不正手段，登

记为轮候对象或者承租公共租赁住

房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

障主管部门处以 1000元以下罚款，

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登记

为轮候对象的，取消其登记；已承

租公共租赁住房的，责令限期退回

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并按市场价

格补缴租金，逾期不退回的，可以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承租

人自退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从轻处罚
登记为轮候对

象的

处以 500元以下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已承租公共租

赁住房的

处以 500元以上

800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拒不退回的
处以 8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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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90 转借、转租或

者擅自调换所

承租公共租赁

住房的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第三

十六条第（一）项 承租人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按市场价

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

租金，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

案，处以 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下

但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一）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

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承租人自退回

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未

造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造

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的，未造

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违法所得 1.5倍
以下但不超过 3万元

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造成

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违法所得 1.5倍
以上 3倍以下但不超

过 3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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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91 承租人改变所

承租公共租赁

住房用途的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第三

十六条第（二）项 承租人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按市场价格

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

金，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

处以 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下但不超

过 3万元的罚款：

（二）改变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用

途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承租人自退回

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不得再

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未

造成其他危害后果

的

处以 500元以下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造

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的，未造

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违法所得1.5倍
以下但不超过 3万
元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造成

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违法所得1.5倍
以上 3倍以下但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92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92 破坏或者擅自

装修所承租公

共租赁住房的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第

三十六条第（三）项 承租人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级人

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按

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

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租赁住房

管理档案，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但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三）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

公共租赁住房，拒不恢复原状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承租人自退

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不

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未

造成其他危害后果

的

处以 500元以下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造

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的，未造

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下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造成

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3倍以下但

不超过 3万元的罚

款



93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93 在公共租赁住

房内从事违法

活动的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第（四）项条 承租

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

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

门责令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

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处以

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但

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

（四）在公共租赁住房内从事

违法活动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承租人自

退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

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

房；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未

造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元以下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造

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的，未造

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下但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造成

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违法所得 1.5
倍以上 3倍以下但

不超过 3万元的罚

款



94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94 无正当理由连

续 6 个月以上

闲置公共租赁

住房的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第三

十六条第（五）项 承租人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按市场价格

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

金，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

处以 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但不超

过 3万元的罚款：

（五）无正当理由连续 6 个月以上

闲置公共租赁住房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承租人自退回

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五年内不得再

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从轻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未

造成其他危害后果

的

处以 500元以下罚

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没有违法所得的，造

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 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有违法所得的，未造

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违法所得 1.5倍
以下但不超过 3万
元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造成

其他危害后果的

处以违法所得 1.5倍
以上 3倍以下但不

超过 3万元的罚款



95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建议实施

处罚层级

类别：住房与房地产类

2412095 房地产经纪机

构及其经纪人

员提供公共租

赁住房出租、

转租、出售等

经纪业务的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

三十二条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

其经纪人员不得提供公共租赁

住房出租、转租、出售等经纪

业务。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

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

二条的，依照《房地产经纪管

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记入房地产经纪信用

档案；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

以 1万元以下罚款；对房地产

经纪机构，取消网上签约资格，

处以 3万元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提供 1套公共租

赁住房出租、转

租、出售等经纪

业务的

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3000
元以下罚款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取消网上签

约资格，处以 1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级

一般处罚

提供 2套公共租

赁住房出租、转

租、出售等经纪

业务的

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3000
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罚款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取消网上签

约资格，处以 1万元以上 2万元

以下罚款

从重处罚

提供 3套以上公

共租赁住房出

租、转租、出售

等经纪业务的

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6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取消网上签

约资格，处以 2万元以上 3万元

以下罚款


